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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AQI 回顾 

1997 年 6 月 5 日，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《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周

报技术规定》（环监[1997]371 号）其目的在于：开展空气质量周报，是为了及时

准确地向各级人民政府和社会公众报告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，强化人民群众对环

境保护工作的监督和参与意识，更有效及时地为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提供服务。

该文件中规定了空气污染指数（Air Pollution Index, API）的算法。空气质量周报

的监测项目统一规定为二氧化硫（SO2）、氮氧化物（NOx）和总悬浮颗粒物（TSP）。 

2000 年颁布的《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技术规定》，监测项目调整为 SO2、NO2、

PM10、CO 和 O3。 

2012 年 2 月 29 日，环境保护部发布了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技术规

定（试行）》（HJ633-2012），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实施，该标准适用于环境空气

质量指数日报、实时报和预报工作，用于向公众提供健康指引。该标准对空气质

量指数（Air Quality Index，AQI）进行了定义，说明了 AQI 计算方法，对日报

和实时报的发布做了阐述。目前，我国共有 367 个城市[1]已经开始根据该技术规

定发布 AQI 报告。例如，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网站已经公开发布各监测点

位的 PM10和 PM2.5 实时浓度和过去 24 小时均值，但所发布 PM10和 PM2.5 的 IAQI

的评价时段是“过去 24 小时”。 

尽管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技术规定和空气质量标准已经比过去有

了长足进步，但由于技术规定和标准中存在的一些细节上的缺陷，我们认为 AQI

在计算和发布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和待改进之处。 

 



2、现有 AQI 存在的问题分析 

2.1 AQI 实时报数据与感观不符 

根据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（HJ 633-2012）中 5.1.3

条对实时报的规定：实时报时间周期为 1 小时，每一整点时刻后即发布各监测点

位的实时报，滞后时间不应超过 1 小时。实时报的指标包括二氧化硫（SO2）、

二氧化氮（NO2）、臭氧（O3）、一氧化碳（CO）、颗粒物（粒径小于等于 10μm）

和颗粒物（粒径小于等于 2.5μm）的 1 小时平均，以及臭氧（O3）8 小时滑动平

均和颗粒物（粒径小于等于 10μm）、颗粒物（粒径小于等于 2.5μm）的 24 小时

滑动平均，共计 9 个指标。 

目前，美国的 AQI、英国的 DAQI、澳大利亚的 RAQI、中国香港的 API 采

用的颗粒物指标为 PM10 和 PM2.5 的 24 小时值[2]。我国的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

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（HJ 633-2012）实时报中虽然包括了 PM10 和 PM2.5 的 1 小时

平均两个指标，但由于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-2012）未对 PM10 和 PM2.5

的 1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做出规定，且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技术规定（试

行）》（HJ 633-2012）表 1 中也未对 PM10 或 PM2.5 不同空气质量分指数所对应的

1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做出补充说明，实时报数中的PM10和PM2.5的分指数（IAQI）

实际上是根据过去 24 小时滑动平均值得到的评价值，即用过去 24 小时的污染状

况替代了实时状况。这会导致在灰霾过程的开始阶段，特别是当灰霾生成发展过

程较快时，PM10 和 PM2.5 的实时分指数（IAQI）严重偏低，并进而导致 AQI 值

偏低，不能及时反映当时的污染状况的严重性；而在雾霾逐渐消退阶段，该分指

数偏高，夸大当时的污染严重性。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群众及时了解污染实况，

也不利于空气环境应急工作的开展。 

使用过去 24 小时滑动平均值计算 PM10 和 PM2.5 的分指数（IAQI）的根源在

于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中没有规定 PM10 和 PM2.5的小时浓度

限制，且世界卫生组织、美国、欧盟等也无 PM10 和 PM2.5 的 1 小时标准可供参

考借鉴[3]，所以环境监测部门不得已使用 PM10 和 PM2.5 的 24 小时滑动平均值计

算对应的 IAQI，但当 PM10 和 PM2.5 为首要污染物时极易造成 AQI 实时报数据与

公众直观感受不符。 

2014 年 3 月 25 日，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相关负责人就记者提出的“空气



质量新标准实施以来，总体上说监测数据与人民群众感受是一致的，但也确实存

在一些不一致的现象，如何解决？”这一问题，作出了如下回答：“目前对外实时

发布的 AQI 指数，是根据最近 24 小时污染物浓度的滑动平均值计算出来的，实

际上反映的是最近 24 小时污染物浓度的平均水平，而不是当前小时污染物的污

染情况。因此，当气象条件突然变化，如冷空气到达或逆温、静风条件时，造成

空气质量在几小时内突然好转或突然恶化，会出现我们公布的 AQI 指数与公众

感受不一致的情况。我部已对发布内容进行了改进，用污染物主要是颗粒物当前

小时浓度值计算城市及点位空气污染指数，实时反映颗粒物的污染情况，让发布

的颗粒物污染状况与公众的感受相一致。”[4]2014 年 4 月 16 日起，上海市环保局

结合国家有关要求，再次对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进行改版，在实时发布中统一

采用各项污染物当前 1 小时浓度值和 24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计算实时空气质量指

数[5]。 

但由于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）中实际上没有 PM10 和 PM2.5 的小

时浓度限制标准，而对于同种环境空气污染物而言，由于其 1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

应高于 24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，若以 PM10 和 PM2.5的 24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评价

和计算实时 IAQI指数，计算出的 IAQIPM10和 IAQIPM2.5实时报数值又会显著偏高。 

2.2 现行 AQI 最高值可能偏小 

按现行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（HJ 633-2012）方法

计算的 AQI 值，在极端情况下不易反映实际污染状况。以 2015 年 3 月 28 日北

京沙尘天气为例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数据显示，12 时全市各监测站点可吸入

颗粒物(PM10)普遍超过 1000μg/m3[6]，但当日 11:00-14:00 北京市的 AQI 仅显示为

500（指数爆表）。以 PM10 为例，浓度达到 600μg/m3 和 1000μg/m3 时的 AQI 均为

500，尽管都是爆表，但无论是对环境还是健康的影响都有较大差异，目前的 AQI

数值区间范围，尚不能够完全展现大气污染在极端情况下的严重现状。 

2.3 AQI 指标指标不全 

在 1997 年我国实施空气污染指数（API）周报时，其颗粒物监测项目为 TSP。

目前公众对颗粒物的关注已经进入 PM10 和 PM2.5 阶段，且未来并不能排除考虑

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更小的颗粒物，但许多城市，特别是北方城市沙尘、浮尘问

题并未显著消退。由于现行的 AQI 指标中缺少 TSP，即使在沙尘、浮尘天气 TSP



已然严重超标，仍有可能出现 AQI 播报为“良”甚至为“优”的假象。 

此外，目前的 AQI 指标体系仅包括了 SO2、NO2、O3、CO、PM10、PM2.5

六个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，对于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-2012）中

的总悬浮颗粒物（TSP）、氮氧化物（NOx）、铅（Pb）、苯并[a]芘（BaP）等环境

空气污染物其他项目并未进入 IAQI 和 AQI 计算体系，也存在着一定的“漏报”

隐患。 

3、对 HJ 633-2012 和 GB3095-2012 的修订建议 

为解决以上矛盾，建议有关部门在进行标准修订时考虑如下建议： 

3.1 增强 AQI 的时效性 

在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-2012）中补充 PM10 和 PM2.5 的 1 小时平

均浓度限值标准，以此为基础，在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

（HJ 633-2012）中将 PM10 和 PM2.5 的 1 小时平均指标纳入 IAQI 和 AQI 实时报

数据计算，增强 AQI 发布的时效性，使所发布的数据与公众的直观感受相符，

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信息公开的认可度。 

3.2 扩展 AQI 数值范围 

与监测不同的是 AQI 是一个计算值，既然能够监测出浓度值，相应的 AQI

计算应该不存在技术障碍。可以适当调整 IAQI 和 AQI 值的区间阈值设置，合理

设置 AQI 的最大值和区间跨度，可以更加直观的为公众展现空气污染状况，当

空气污染严重时，不必仅仅以“爆表”了事。 

3.3 为增加新的指标预留缺口 

环境保护是一个动态的事业，我国近年来对空气中颗粒物污染的认识就经历

了从“降尘”到“TSP”到“PM10”到“PM2.5”的过程，并且可能会纳入更小

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的 PM 指标。随着人们环境保护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，新

的污染物也将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。在对两标准（GB 3095-2012 和 HJ 633-2012）

进行修订时，应根据需要增加新的污染物指标。 

3.4 增加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

在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发布方面，当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污染物超标

时，如果仅首要污染物 IAQI 作为 AQI 发布，可能会掩盖“多污染物”叠加污染



的严重性。因此，除了发布以首要污染物为主的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之外，还

应发布多种，或至少前三种，主要污染物的综合指数。多污染物的综合指数计算

既可以参考《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HJ 663-2013）中环境空气

质量综合指数（Isum）的算法，对单项污染物的 IAQI 进行简单加和；也可采用加

权的方式对单项污染物的 IAQI 进行加和，各污染物权重的赋值应综合考虑各污

染物之间的化学反应和叠加效应、对公众的健康损害、对环境的影响程度、治理

成本等综合因素，进行科学论证。 

4、结语 

总而言之，尽管我们对颗粒物的关注已经进入“2.5 时代”，但大粒径污染

物问题并未消失，这意味着中国的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。我们的 AQI 指

标设定应能够反映这种特殊情况，而不必一味紧跟国际前沿，只盯细颗粒物而忽

视了大粒径颗粒物问题的存在。同时，尽管设定 PM10 和 PM2.5 的 1 小时平均浓

度限值、发布环境空气质量“综合指数”等，在国际上可能缺乏发达国家的经验

借鉴，但鉴于我国的环境保护问题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，打破常规，根据中国的

实际情况实事求是设定相应标准，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创新之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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